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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代的白银问题研究，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梁方仲、全汉昇、傅衣凌、彭

信威、白寿彝、孙毓棠为代表的老一辈历史学者，较

多地关注了国内外银矿开采情况，明代存银以及内

流白银的数量问题。①相关研究也涉及了明代的财

政货币化、货币白银化②进程，以及白银成为主币对

于明代社会变迁的作用等内容。其一系列研究成果

和统计数据多为后学引用、修正，构成了研究明代白

银问题的重要基础。目前关于白银在明朝扮演的角

色问题，学界通常认为它是商品经济的主角、社会变

革的动力、财政收入的支柱、国际交流的媒介③等。

而细化到明代“白银经济”的意义和财政赋税革新等

方面的研究，万明、陈春声、刘志伟、赵毅、丁亮、胡克

诚、刘光临等学者也都通过著书或撰文进行了回

应。关于大航海时代之后出现在中国的“白银经济”

现象，通过中西对比的视野往往能发现一些深层次

的问题。因此海外学者关于明代白银如何影响社会

秩序、财政结构、生产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值得重

视。黑田明伸④指出了需求和流动的地域性是跨区

域研究货币史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此指导下他将明

代中国的白银、铜钱、宝钞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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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对比研究。岸本美绪⑤在东亚视域下，揭示了白

银大规模流入对以前旧社会秩序的改变。此外，小

竹文夫、桑田幸三、大庭修、百濑弘、滨下武志等日本

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明代白银内流问题进行了探

讨。热衷关注中国经济史的“加州学派”⑥对于15-19
世纪中国的经济体制、江南经济的发展、白银使用现

象也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以彭慕兰、王国斌、黄

宗智、李伯重为代表。

上述研究分析了白银对明朝社会的影响，绝大

多数结论指明了白银成为主币后对社会繁荣的提振

作用，肯定了赋役折银对减少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

的运行成本大有裨益，论及了货币白银化对经济扩

张、市场繁荣的意义。关于白银积极影响的揭示和

归纳，鉴于已有上述或其他学者在明代银税改革或

明清货币史等相关研究中做过系统的学术史梳理，

本文在此不再详细展开。而随着相关资料的不断挖

掘和揭示以及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方法和思路的

更新，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对明

朝社会的经济结构、财政体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冲

击。同时对财政货币化之后明朝社会的失衡、失序

等反面效应进行了讨论。以时空为导向，以问题为

经纬，重新梳理学界关于白银内流过剩带来的负面

效应这一问题的已有研究，意义重大。

有关明朝社会对白银输入的依赖性研究方面，

何平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角度强调了16世纪西方殖民

者东来引起的白银大量内流等外部作用对白银货币

地位确立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明朝白银的被动供

给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⑦陈春声、刘志伟⑧研究认

为，白银在赋役征收环节中的作用过大，16-18世

纪，官僚与民间对其依赖性骤增，乃至国家的正常

运转都需要白银的巨额输入。贡德·弗兰克在分析

明朝时期世界范围内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的基础

上，提出在17世纪中国并未遭受银货危机，而是财政

危机。⑨

黄阿明关注了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过程和一概征

银的负面问题。⑩他通过考察明代货币制度和政策

的缺陷，指出明廷在货币白银化过程中存在立法等

方面的滞后问题。其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货币与货

币流通》，揭示了明代货币白银化过程中，白银的征

收、装鞘、运送等环节使胥吏渔利其间，平民百姓深

受其害。黄氏聚焦了江南这一区域来具体分析货币

的流通状况，注意到了明代白银在流通过程中存在

伪作、套利、窖藏等现象。萧清在分析了明清之际

的“银荒”问题之后，将促动原因归为统治阶级的赋

税搜刮和社会盛行的窖藏白银风气。在赋役白银

改革对地方财政的损害方面，高寿仙关于明后期北

京地区赋役的研究揭示出底层州县财政严重困竭的

事实。他还认为地方物价资料显示明代赋役改革

并未完成，赋役折银是财政表象，地方财政状况其实

在趋于恶化。岩井茂树、谷口规矩雄在研究明代赋

役变革与赋役折银之后，揭示了明代赋役体制本身

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与改革过程中的局限性。

一些学者也对明朝以白银为主的财政货币体系

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任均尚认为明朝白

银成为主币的原因在于朝廷对法定货币铜钱、宝钞

管理与控制失当，由此导致了财政货币体系的紊乱

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张建民、周荣、叶

振鹏认为明代财政货币制度较为混乱，与实物征收

制存在矛盾。相关结论也得到了千家驹等人的认

可。魏俊认为明代货币制度不断试错，从铜、钞到

铜、钞、银兼行，最后到白银升为主币的过程违背了

经济规律，是一种依靠国家强权进行推广的不合理

制度。马良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 16-19世纪中

国发生了白银货币的泛化，削弱了政府对财政金融

和货币主权的控制程度。

关于白银成为主币与社会停滞、动荡之间的因

果关系研究方面，李宪堂认为白银内流使明朝原始

手工业得到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进步，却没

有催生出新制度。社会反而因资源的过度损耗而陷

入内卷化发展的“高度平衡的陷阱”。赵轶峰认为

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使明朝政府在金融领域失去控制

权，明末财政的混乱缘于政府未能强化货币管理，因

而无法对大量内流白银做出有效管控。赵轶峰特别

强调了明朝的白银财政改革由于超出了以往王朝行

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自身帝制体

系经济功能的失序。

以上对于“白银经济”负面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学

界在白银问题研究中逐步走向深化和细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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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观点纠正了部分学者过分强调和称赞白

银在明代赋役改革中的正面意义的倾向。但在整体

观视角下叙述海外白银对明朝社会的冲击时，往往

专注于全貌，反而忽视了微观，尤其缺少对农业结构

和经济体系的观照。首先，尽管学界对明朝有“白银

帝国”“白银终极密窖”等评价，但14-19世纪的中国

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海外白银注入社会经济循

环之中，诱发了农业结构的不合理调整，沃田本有的

粮食作物纷纷被经济作物替代，这些沃田既存在于

九边重镇，更广泛见于江南地区，由此加重了粮荒的

程度。而这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农业结构正是在

白银大量内流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因果现象在先

学的研究中涉及较少。其次，白银流入过剩推动了

税役折银输纳，政府财政调控手段弱化甚至丧失，贫

富差距在“沿海—内陆”等不同区域间、在不同阶层

间不断扩大，社会物价和经济景气程度深度仰赖海

外白银的输入情况。这些因素又对明季的经济体系

产生巨大冲击。综合考量两点因素后，我们就必须

更为谨慎地看待白银与赋役改革的复杂关系。本文

希望站在先学思考的基础上，对相关论题继续深入

分析探讨，以期对后续研究提供有益之借鉴。

进一步而言，笔者认为明朝中后期白银作为一

种舶来品，并非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白

银在明朝大量涌入中国的结果有其两面性。它在强

化或稳固了某种本质性结构的同时，也广泛造成了

某些结构的分解和重构。在关注白银对明代社会进

步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这

种贵金属实际上和明朝之前几千年的封建秩序几乎

没有联系。所以，一旦白银取代了铜钱、纸钞的通

货地位甚至代替了粟、米、帛、力役等原本充当赋税

的物、力之后，一旦赋役折色推动了京师库藏、太仓

库银、边镇军费等财政分支项目统计银量化的成形，

白银也就成为左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

重要力量。尤其是作为一种先进的支付手段，它和

庞大而又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基础又显得方枘圆

凿。由于对全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明朝在15世纪

以后的大航海时代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中心舞台。

在“丝银贸易”中，明朝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世界经

济体系。白银迅速从民间自下而上地支配了国家的

经济体系，并且推动了财政货币化的进程。

白银作为王朝后期的主要支付工具，其开采量、

输入量太过受制于国际局势和全球存量，这增加了

财政系统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万历中后期，白银

输入量骤然变少，明朝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

缩。民间社会应对这一危机的方法竟然是“高筑墙，

广囤银”，这进一步刺激了银价上涨。同时，由于江

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赋役折银的政策

规定，经济作物早已大面积代替粮食作物。当时松

江府的百姓只有多卖棉纱，才能完纳官租。比如明

人顾彧《海上竹枝词》曰：“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

卖木棉纱。”粮价此时也水涨船高，随之带动其他商

品涨价，导致这一时期通货紧缩、粮食涨价、结构性

通胀等现象同时出现，加重了明朝的社会危机。叶

梦珠在《阅世编》中详细记载了崇祯年间松江地区的

米价变化。“(崇祯五年)壬申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

十文，值银一钱，民间便苦其贵”，崇祯十一年(1638)，
“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然未

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时钱价日贱，每千值银不过

四钱几分，白米每石纹银五两，计钱十二千有奇，自

此以往，米价以二、三两为常”。在富庶的松江地

区，仅十年间，以白银为基准，米价竟然上涨了4倍。

而铜钱相对于白银贬值了 50％，相对于米价更是贬

值了600％。

在研究白银与明朝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后可以

发现，明中期以后白银的海量涌入，不仅影响了商品

经济领域，更主要的是冲击了原有的财政体制和社

会财富结构，而二者是经济体系的主要构成。财政

体制是国家进行财政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框架与制度

约束，在白银流入之前，国家进行财税管理和分配的

最强手段是控制铸币权。一旦受国外输入白银的支

配而失去货币铸造权后，国家将失去对整个经济体

系的控制权。失去货币铸造权就无法对财政经济进

行调控，同时政府也无力对支付体系的不均衡发展

进行有效改良。社会地域不平衡也在白银冲击下不

断加深，主要表现为两点：行业财富分配不均衡和地

区贫富分化严重。前者是因为商人拥有赚钱的手段

和越来越多的本钱，并且实现了对粮价的间接控

制。关于后者，由于明后期推行的“一条鞭法”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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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实物折银对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地区的农民是欠

缺公平的，因此它进一步致使内地税赋压力升高。

长此以往，这些差距和不公平逐渐累积放大，最后酿

成民变，这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先爆发于陕西等

西北内地的主要原因。以上现象表明，明朝从上到

下诸多领域无法适应“以银为本”这种先进的货币经

济体系。以白银为核心的一系列财政改革超出了以

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社会逐

渐朝着失序的方向不断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

致明清易代。

二、白银内流、赋税折色与农作物的商品化

(一)海外白银涌入与明朝财政货币化

洪武初年，沿用元朝的钱钞法，以铜币和纸钞作

为法定流通货币。随着铜资源出现短缺，朝廷甚至

命令百姓把家里的铜具砸掉上交国家，但问题依然

存在。为了弥补通货不足，政府加大了大明宝钞的

发行力度。但当时人们还没有通货膨胀和准备金的

概念，这种违背金融规律的“无根”纸钞很快就在不

断贬值的过程中变成一沓沓的废纸。在洪武二十三

年(1390)，距离大明宝钞发行的时间仅过去15年，其

面值已经贬值了 3/4。宣德七年(1432)，宝钞 1贯值

铜钱 5文；正统十三年(1448)，宝钞 1贯只值 1文到 2
文铜钱；嘉靖年间，宝钞 1000贯只值铜钱约 280文；

铜钱对纸钞的比价涨了近 3570倍。宝钞注定被淘

汰。已经流通的铜钱作为古老的支付工具不仅原料

匮乏，而且携带和运输十分不便，存储过久又会锈

蚀，劣、伪币还屡禁不止。此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通

货来代替纸钞和铜币，以适应不断扩大的国家财政

体系。这时，白银作为民间自发使用的支付工具，逐

渐进入统治阶层的视野。

宣德五年(1430)，工部右侍郎周忱负责督管税

粮，在考察南直隶等府县赋税轻重不一、部分百姓负

担较重的情况后，创行“平米法”。原则是将不平等

的科则加以均平，并允许科则重的田地缴纳负担较

轻的折色——例如缴纳白银——这样可以大大减轻

民运负担。宣德以后，白银使用范围更为广泛。正

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白银作为民

间支付工具和流通货币的功能得到加强。随着商品

经济和财政货币化的发展，到明朝中期，白银已成为

常用通货。成化时，官员的俸禄也基本实现了折银

发放。正德以后，市场上的大小买卖都选择以银结

算。但是这时的白银除了前朝留下的存货以及广

西、云南等地的银矿，没有更多的来源。所以，嘉靖

之前的赋税折银注定是小范围的、偶发性的、阶段

性的。

16世纪 40年代以后，白银开始频繁现身对外

经贸活动中。这一时期，日本银矿提炼技术取得突

破——在之前“吹灰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汞齐化

法”。日本白银的流通迎合了嘉靖时期商品经济扩

大化的需要，而中国产出的瓷器、丝织品、铁器、药材

等商品充分满足了日本社会的消费需求，所以中国

和日本之间的私人贸易或明或暗地发展起来。当

时，在海上从事中日“白银易货”的商船有20多艘，出

口到中国的白银在数量上相当可观。《朝鲜王朝实

录》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一艘中国商船遭遇台

风，向北漂流至朝鲜半岛，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而

来，船主回答：“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表明嘉靖中期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对日贸易逐渐

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之一。据统计，从

1540年至1644年，平均每年大概有75吨白银从日本

流入中国，总计7500吨左右。葡萄牙人逐渐发现中

国货物和日本白银的贸易交换有利可图，也开始加

入这一贸易路线。他们往返于浙江、长崎、东南亚，

把中国货物运往日本和东南亚换得白银与香料，再

把后两者运往中国换取商品。由于当时统一的国际

市场还没有正式形成，等价交换的概念尚不存在，葡

萄牙人往返一次贸易就能获得十倍甚至近二十倍的

利润。

白银贸易真正迎来鼎盛时期要到西班牙人参与

进来之后。嘉靖年间，西班牙人经过不断勘测钻探，

分别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萨卡特卡斯(今属墨

西哥)发现超大型银矿。这为跨太平洋贸易奠定了

通货基础。隆庆元年(1567)，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

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此后，

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西班牙

人满载白银，从美洲殖民地出发，经伊比利亚半岛西

南端，满载欧洲商品和银币向南绕过好望角，跨越印

度洋到达印度。沿途一边航行，一边贸易。在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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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又添载来自西南亚、北非、地中海等地流入印度的

白银，向东驶过马六甲海峡运至澳门，换成中国货物

之后再部分销往日本、东南亚。在东南亚采购大量

香料，将其和剩余的中国货一起运回欧洲销售。这

样一种贸易循环模式使西班牙商船在 16世纪末至

17世纪初，每年从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达到了

6000公斤至30000公斤的巨大规模。

除了以上的经典贸易路线，西班牙人还开辟了

从美洲阿卡普尔科跨越太平洋直达马尼拉的贸易路

线，由于运输工具是平底大帆船，所以这一贸易又被

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之后，西班牙人和中国

海商再从马尼拉把白银运到中国换购商品。艾维泗

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有 125
吨，万历中期达到300吨。乔治·索萨统计，1590年
至 1644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

中国的白银总量约为4620吨。另有学者统计，隆庆

至崇祯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占当时美洲白银

的 1/3以上，保守估计为 2亿两到 3.3亿两。关于明

朝中国社会本土白银产量、白银流入量、白银存量

这些数据已有部分学者进行过研究。相关数据统

计见表1。

白银涌入中国后，充分发挥了贵金属所具有的

天然货币功能，在商品经济和财政上起到了纸币、铜

钱无法取代的作用。中国甚至出口黄金以换取白

银，白银在支付领域逐渐取得垄断地位。到了万历

九年(1581)前后张居正进行财政改革时，全社会已形

成“天下自京师达四方无虑皆用白银”的局面。

随着白银在全社会经济领域中重要地位的确

立，要求进行赋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赋税折银

和劳役折银这两大措施贯穿明中叶的财政改革，到

明朝后期，二者逐步合二为一。各地官员先后做过

许多改革尝试。部分地区试行过诸如征一法、一串

铃法、十段锦册、鼠尾册等办法。万历中期，张居正

顺势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其要义是把原来的

田赋、徭役、杂税项统一合并为新的田赋项，一概以

白银的形式上缴政府。这一制度废除了实物税，统

一以白银充当税赋。同时，新制度旨在减少征税的

中间环节，节约民力，优化税制，降低输纳成本。改

革之前，张居正通过清丈土地的方式来彻查全国的

耕地。万历十一年(1583)，历时近九年的清丈工作结

束后，全国新增地亩约 1828542顷。因此这一制度

的扩大逐渐招来地主豪强在朝廷代言人的激烈反对

和保守人士的担忧。

“一条鞭法”的实行看似帮助明朝政府确立了货

币财政征收制度。但是，在明朝后期世风日下、百官

逐利的背景下，它的短暂成功完全掩盖了当时的社

会危机，甚至类似于一次揠苗助长，为晚明的大危机

埋下隐患。官员们往往借推广“一条鞭法”之机行剥

削民脂民膏之实，变成“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

刀也”。首先，“一条鞭法”将税收的征收权下放给

表1 明代国产白银量、国外流入白银量、白银存量的统计

梁方仲

全汉昇

庄国土

王裕巽

万明

弗兰克

万志英

估算均值

国产白银量

1000万两(375.94吨)
1139万两(428.2吨)

——

2635万两(990.6吨)
——

——

——

——

国外流入白银量

1.05亿两(3947.37吨)
2.5亿两(9398.5吨)
2.625亿两(9868吨)
3.3亿两(12406吨)

3.3569亿两(12620吨)
1.862亿～2.66亿两(7000～10000吨)

1.94亿两左右(7000～10000吨)
约2.5亿两(9556吨)

白银存量

1.15亿(4323.31吨)
2.6139亿两(9826.7吨)

——

3.5635亿两(13396.6吨)
——

——

——

——

资料来源：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第132～179页；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
文集：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华书局，2008；全汉昇：《16-18世纪中国、菲律宾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470～476页；全汉昇：《美洲白银与明清问中国海外贸易的关系》，
《新亚学报》第16卷(上)，1983年，第1～22页；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王裕巽：
《明代国内白银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
学刊》2004年第3期；[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第210页；R. von Glahn,"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century Monetary Cri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56, 1996, pp.42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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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其落实力度只依赖于地方官员的个人道

德和施政决心。结果州县官员就通过加收来提高地

方收入，在一些地方，这一制度最终沦落为新的剥削

方式。此外，“一条鞭法”要求百姓将所交碎银熔化

重铸为银锭后才能作为赋税存入国库，由于冶炼技

术缺陷，碎银变为银锭势必会产生损耗——“火

耗”。这要求必须再向百姓征收“火耗钱”，地方胥

吏征收的火耗钱往往大于实际火耗，这之间的差额

就成了各级官僚的额外收入。由此产生了新的腐败

和浪费。顾炎武曾以山东德州的情况表达自己对

火耗的看法：“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

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

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

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这一事实影响了顾炎武

对财政白银化的看法，坚定了他“重钱轻银”的立场。

以银代赋在生产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弊端，造

成一部分人“去农迁业”，放弃种田，从而引起粮食产

量下降。“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特别

是官府所征赋额，皆有定数，不得减少，乃至于有增

无减。而民间米价变化无常，贵贱时有，以银折纳，

谷贱则必伤农。“一条鞭法”税制尤其在西北和中原

一带遭遇了巨大阻力。上文提到该制度用银两彻底

代替实物来充当赋税或徭役。在白银充盈、商品经

济发达的南方自然问题不大，但在商品流通不发达、

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西北腹地就完全不同了。顾

炎武曾经描述了陕西地区的“银荒”现象，陕西时年

虽然粮食大丰收，但是商品经济滞后，百姓无法凑齐

需要缴纳的白银税额，以至于出现了“民且相率卖其

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等惨况，

原因是“有谷而无银也”。他进一步指出白银在边远

地区的稀缺状况，“山僻之邦，商贾之所绝迹，虽尽鞭

挞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可见这种“一刀切”式

的赋税白银化改革是不公平的。以上问题使社会贫

富差距、地域分化进一步扩大，阶级矛盾更加突出。

此外，“一条鞭法”以及它的实质——赋役白银

化，本质上是政府利用强权干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转换、流通的一种手段。它把原先实物流通下杂乱

的物流体系重新用货币予以计量，部分降低了流通

过程中的实物损耗，提高了在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

一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直接作用也仅此而

已。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旋即被废止，改革红

利没有充分被平民享受。这种“一概征银”的改革还

掩盖了土地兼并、自由劳动力丧失的现实，更没有缓

解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商业化的需求与全国整体

维持小农经济惯性之间的矛盾。

(二)经济作物对粮食作物的替代

明初制定了鼓励种植棉花桑麻的政策，不按规

定种植这些经济作物者，要承担额外税赋。古语有

云：“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

所以鼓励种植纤维作物的政策本意是为了解决穿衣

保暖问题，同时保障北方边镇的冬季军需供应。但

此时经济作物的规模化发展也为王朝后期经济作物

大面积取代粮食作物奠定了经验基础。成化朝之

后，在赋税折银的影响下，商品经济获得飞速发展，

带动了农业结构的广泛调整。种田产粮，本就力苦

利薄，再加上银谷比价变化莫测，往往于粮农大为不

利。中国历史上，也向来是“末富居多，本富尽少”。

而单纯凭借粮食作物，是无法应付“上供赋税，下给

俯仰”的负担的。面对这一现实，为了完纳税粮、养

家糊口，也只有少种田、多种经济作物，才能摆脱“有

谷而无银”的困境。正如徐光启所言“但虑丰年谷

贱，公家折色银，输纳甚艰，民间急宜多种桑株育蚕，

拟纳折银可也”。同时，在丝织品、棉纺织品、茶叶、

糖、烟草等大量出口畅销品的推动下，江南百姓纷纷

把农田里的粮食作物改种成桑、棉、茶、蔗、油菜、香

料、染料植物、药材、葛麻、水果等经济作物。这样不

仅可以在国内换取更多的银子用以交税，也可以把

下游产品广泛地出口到国外赚取白银。但是，就像

管仲利用鲁缟在鲁国、梁国制造危机一样，经济作物

的大量种植和出口会使社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卖得

好的作物比能管饱的粮食更重要，以至于晚明江南

地区的粮食要靠湖广接济，多地的农作物结构在“白

银化”的社会中出现了不合理调整。

例如，明代中晚期，棉花作为最普及的经济作

物，“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

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农政全书》记载

松江府“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

止百万亩”。另有文献记载松江的各县“农田种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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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仅松

江府上海一地的棉花种植，竟“与稻相等”；苏州太仓

“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占地十之六七”。棉花经

过明早期的规模化种植，到明朝中后期，其生产规模

在中外贸易的前沿省份福建省实现了进一步扩大。

泉州、建宁、福州、漳州、兴化、延平六府及福宁州都

在广泛种植棉花。福州府棉花“诸县间有之，古田平

沃处种者稍多”。泉州府同安至龙溪间“扶摇道旁，

皆是棉花”，安溪县“桑拓少植，惟种木棉”，南安、晋

江“二县山村，家家皆种”。福建山多地少，原来本

地产粮尚足供本省之民，即“力耕之原足给全闽之

食”，后因多植甘蔗、果树，“耗地已三分之一”，又“烟

草之植，耗地十分之六七”，“如此闽地即去七八，所

种粳稻、菽麦亦寥寥耳”。

和福建相比，广东植桑范围不断扩大。桑树和

鱼塘相互搭配组合出现，“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

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因蓄鱼岁利亦

可几倍于农，省中“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

基，基下为池以蓄鱼，大者数十亩”。水稻种植面积

不断缩小。到明朝末年，广东桑树种植面积已达历

史之最。崇祯十五年(1642)，仅顺德县的种桑面积

即达到 58094亩。明朝中后期珠三角植桑业的发

展，使广东成为全国有名的蚕桑业基地。丝织业继

而后来居上，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广东绸缎质优

色鲜，超过了南京、苏州、浙江等地的产品。明末清

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列举了至少六种广

东地区的丝织品，并直言它们是畅销海内外的高档

产品。作为原料的生丝获得大量出口。英国学者博

克舍统计，万历八年(1580)至万历十八年(1590)，每年

从澳门运到果阿的生丝有 3000余担，至崇祯九年

(1636)达到 6000 担。其产品基本是广东本地生

丝。果树、异卉在广东也得到大量种植，“富者以稻

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荔枝种植最受欢迎。“家有

荔枝干株，其人与万户侯等”，“有荔枝之家，是谓大

室”，“荔枝龙眼致豪华”，广州“凡矾围堤岸，皆种荔

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

和广东相比，广西选择大力发展麻类作物种

植。嘉靖《广西通志》记载，广西麻织品除了著名的

瑶斑布，还有苎麻布、蕉布、葛布、青麻布、青布等不

同种类。麻的种植范围以南宁府、梧州府为中心遍

及广西全境。有些地方“力田日少，日用饮食多以麻

易”，可以看出，由于麻的种植数量和重要性超过了

粮食作物，百姓甚至直接用麻来换得粮食。麻类作

物可以织造成多种多样的麻布，畅销于平民大众之

间。受广西种麻扩大化的影响，广东也开始推广种

植麻类作物，之后更是把重点放在了麻布的生产

上。万历《广东通志》记载，广、潮、肇、雷、琼诸府均

出产蕉布、麻布、葛布。广东的葛布名目繁多，评价

颇高。其中增城和雷州的葛布达到了极高的工艺

水平，甚至百钱一尺仍然供不应求。由此可见，广

西、广东一个作为麻类植物原料产地，另一个作为下

游成品加工地，相互配合，产品行销天下。

我国甘蔗种植历史悠久，华南地区是本土甘蔗

的发源地。蔗糖提取法在东汉就有相关记载。明

朝中期以后，广东地区开始大量种植甘蔗。东莞、增

城、阳春、番禺等县的甘蔗田连岗接阜，蔚然成片，几

乎和稻田面积相等。由于甘蔗分布广、产量多，制糖

业也十分发达。到明朝后期，粤东蔗糖已经成为天

下所资的商品。“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

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

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除了广东，福建是明朝

中后期另一个主要的甘蔗产地。成熟的甘蔗会被制

成蔗糖行销四海，内地富商也“持重货往各乡买

糖”。“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

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

直海贩。”

在江南腹地，生丝、绸缎、棉布、茶叶等商品的生

产规模越发扩大。利玛窦估算，明朝末年，仅上海地

区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就有近20万。虽然这一数字

未必准确，但足以说明纺织业从业人数之众。吴江

一带，成、弘以后“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隆庆万

历年间，张瀚感叹说：“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

以机杼致富者尤众。”明人还认为稻田被桑树侵占

后的损失远小于收益，即“浙西之利，茧丝为大，近河

之田，积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条桑可食矣；桑之

未成，菽麦之利，未尝无也。况举一圩之田，所损者

少，所益者多”。明朝中晚期大量记载也充分表明

江浙发展丝、棉种纺业的必要性。正德《松江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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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邑之民业，首借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

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靖时徐献忠认为

松江“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借以稍济”；顾炎武记

载“崇邑田地相埒，故田收仅足支民间八个月之食，

其余月类易米以供，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徐光启

记载松江府“所繇供百万之赋”，“全赖此一机一杼而

已”，此外，“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纻，嘉、湖之丝纩，

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徐光启还

强调“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明末清初文学

家叶梦珠提到，苏松等地由于广植棉花，纺纱织布，

行于天下，故“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

以上末业创造的利益，使各种支出“胥从此出”，

有了这些经济作物，则“困借可稍济”，而几乎“公私

仰给，惟蚕息是赖”，这些末业保证了“上供赋税，下

给俯仰”，若是“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随着

织造业的兴盛，相关原材料价格随之暴涨。昔日富

饶多产的江南粮仓，开始更大范围地改种桑树等作

物。据李伯重估计，明中期以后江南的桑树种植面

积至少达到了70万亩。此外，随着炒青技术的推广

和饮茶方式的改变，南方的种茶区进一步扩大。17
世纪初，茶叶允许大量出口，进一步增加了茶园的面

积。除了上述经济作物，产油作物也是南方地区大

力替代粮食种植的重要作物。明代南方油料作物种

类丰富，包括乌桕、芝麻、油菜、油桐、油茶等。这些

作物榨出的油脂广销海内外。明中叶以后，由于粮

田大量改种他物，即使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粮食也

开始需要从外地购买补充。

富庶的江南为了折银缴税、发展外贸和应对商

品经济带来的城镇化，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受此

影响，西北甚至边关重镇也开始热衷经济作物的推

广种植。由于白银大部分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和

西部流通较少，所以山西、陕西的百姓缴纳白银赋税

时更为艰难，因此他们更愿选择回报周期短、具有比

较优势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来代替粮食作物，这样

资金回笼快，单位土地的产值更高，可以最大限度减

轻纳税负担。明朝后期，陕西烟草侵田的现象比比

皆是，汉中“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日霁，弥望缘

野，皆此物也”。山西的桑丝和棉花生产在全国十

分突出。成化八年，各府州县共计栽桑990046株。

栽桑必须“十步一树，阴相借者，则妨禾豆”，按此栽

种方法计算后可知，每亩土地宜种2～3棵桑树，如

此算来山西各府州有30万～33万亩的土地种桑，在

山西可耕田有限的情况下，这一面积还是比较大

的。河东地区素有“勤农织”之称。潞、泽二州在明

朝与江、浙并称为我国三大丝织专区之一。潞州府

更是发展成为北方名副其实的纺织业中心。“潞绸”

成为山西最负盛名的产品，和杭缎、蜀锦齐名，一度

作为高端消费品热销海外。凭借高超的织造技艺、

优良的产品质量、先进的资本运作方式，“潞绸”成

为晋商必不可少的创收产品。麻、丝、棉织业等上

游产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山西地区染坊和颜料行的

发展。曲沃、襄陵、临汾等县都种植蓝靛，并专设

有贸易集市。平遥县颜料商还在京城设有平遥颜

料商会馆，清末该馆成了北京颜料行同业公会会址

所在地。在晋商的影响和带动下，烟草、亚麻、桑树、

棉花这些经济作物纷纷成了山西省农民首选的种植

对象。

但是，山西省是九边重镇的重要粮食来源地。

山西镇、大同镇、宣府镇三大边镇共计驻兵超过百

万。而明朝实行卫所制和营兵制，和募兵制不同，这

是一种职业军人制度，兵将通常携带妻儿同驻卫

所。这么多人每年耗粮数百万石，虽然明初边镇就

开始军屯，但在后来商屯泛滥的情况下，边镇对土地

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几乎丧失。而平坦肥沃的土地更

是晋王、代王、沈王三大山西宗藩进行土地兼并的首

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充足的可垦农田保障

粮产，一旦耕种不足、青黄不接，或者遭遇自然气象

灾害，将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成、弘以后我国粮食播种面

积大幅减少的情况不是个别地区的偶发现象，而是

一种以东南沿海最突出、遍及大江南北的全国现

象。明朝中后期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刺激了商品经

济的极大发展，同时，为了满足税赋折银的需要，大

量农田改种回报快、利润高的经济作物。制茶业、纺

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又使商人从这

些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有财

力购买商业粮，所食用的粮食开始广泛依赖外省输

入。随着“一条鞭法”为代表的货币赋税制度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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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华北和西北这些远离进出口贸易港的内陆省份

也不得不卷入经济白银化的浪潮，在“纳银不纳粮”

的规定下，种植经济作物和弃农从商是更合理的选

择，山陕商人获得发展。明中叶以后粮食种植面积

究竟减少了多少，史籍并无详细完整的材料，再加上

文字的分散、缺失，很难加以全面具体考订。但从上

述各地所透露出来的经济作物与粮争田的一些信息

看，其数量已相当可观。从各地方志记载的“他种占

田多，则米出益少”“稻米益乏”的内容中，可知粮食

产量形势严峻。范金民统计了江南几个产粮区粮食

作物和经济作物耕种面积的变化情况，认为自明后

期至 17世纪中叶，杭州府田减 30顷，经济作物升了

180顷；嘉兴府田减 1354顷，经济作物升 1560顷；湖

州府田减 79顷，经济作物升 28顷。而海外白银的

规模化输入更加速了农业结构调整模式的循环、复

制和推广。但这些做法危害了明朝社会的粮食安

全，削弱了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侵蚀了明朝的综合

国力。

三、社会经济体系的被动调整与财政危机的出现

(一)白银窖藏代替粮食窖藏

上文的论述揭示了明朝中后期全国粮食作物的

种植面积越来越少，粮价在逐渐攀升。同时，财政银

量化、税役折纳化使社会流通的白银越来越受重

视。把白银窖藏起来开始成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富

商大贾的通行做法。由于社会中的铜钱一直没有

退出流通市场，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货币体系总结

为“银、钱平行本位制度”。白银作为称量货币是基

本足值的，而铜钱私铸情况严重，往往含有杂质，政

府也不愿意为劣币、伪币作信用背书。在格雷欣法

则下，劣币驱逐良币，更加强化了全社会储蓄白银的

意愿。

弘治朝宦官李广，被抄家时搜出“黄白米各千百

石”。孝宗奇怪李广一家为何要吃这么多米，问道：

“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侍卫说：米是代称，黄米即

黄金，白米乃白银。正德朝的刘瑾，窖藏白银更是

数量惊人。各级各类官员无论是入京受救、升迁提

拔，还是违律消罪等，均要重金贿赂刘瑾。其值“一

千日一千，一万日一万，后渐增至几千几万矣”。被

抄家后，籍没“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这一数

字尚显保守，按照嘉靖朝《继世纪闻》记载，刘瑾的家

产是“金共一千二百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

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正德朝的另一名权

监钱宁被籍没家产时，也搜得“黄金十余万两、白金

三千箱”。同样是正德朝的权臣江彬，被抄家时搜

出“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

《明实录》《天水冰山录》都记载了严嵩、严世蕃

被抄家时的财产清单，江西严府“抄没净银二百零一

万三千四百七十余两，银器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余两，

银首饰二百五十余两，净银、银器、银首饰共重二百

零二万七千余两”，“北京严府抄没银一万二千六百

余两”。而当时户部太仓银库额定年收入不过二百

万余两，严氏财富中仅白银就将近204万两，和银库

年收入相当。相比之下，严世蕃更热衷于窖藏白

银。晚明笔记《泾林续记》记载严世蕃筑窖以藏银，

“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运银实其中，三昼

夜始满”，严嵩起初并不知情，世蕃“遣奴邀嵩至窖

边，灿然夺目”“(嵩)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严

嵩听到深一丈后，“掩耳返走”，口中嗫嚅道“多多积

者必厚亡，奇祸，奇祸”。按现在的体积单位计算，

此窖约有10立方米，至少能贮藏百万两的银锭。这

也符合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估计，即“每百万为一

窖”。相同规模的地窖，赵翼认为严世蕃有“十数

窖”。所以才有严家用了三天三夜才将所有地窖堆

满的说法。朝廷抄没严家资产时，遣车船运银，结果

“车运至潞河，载以十巨艘，犹弗胜”。在严嵩的祖

籍江西分宜县，严世蕃还挖了一个更大的银窖，“世

蕃于分宜藏银，亦如京邸式，而深广倍之”。由此可

见严家藏银之巨。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从官僚府中搜出来的白银

总数高达7000万两。这仅仅是北京官员的藏银，如

果加上地方官宦、贵胄、豪绅、巨贾的家藏，总数更

多。但起义军发现，明朝内外府库却缺金少银。黄

宗羲认为“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

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结果便导致国家“银

力枯竭”“市易无资”。由此，社会陷入了严重的通

缩。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消费对财富流动、分

配的重要性，明代陆楫就反对厉行节俭和过度储蓄，

他认为“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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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

之势则不然”。陆楫鲜明指出了社会的崇俭黜奢、

敛富藏银不会使社会百姓免于贫穷。嘉、万时期记

录社会生活的章回小说《金瓶梅》提到白银时认为：

“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在一处？也是天

生应人用的，一个人一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

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明末的郭子章指出，“天

地生财，非徒陈积于天下，充溢委府，固将有以用之

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财聚似俭而基祸，财

散非俭而受福”。以上关于银钱的评论都深刻指出

了藏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抑制效应。

随着藏银风气席卷全国，西北地区也受到影

响。晋、陕二省大陆性气候显著，粮食适合储存，自

古有“窖粟”的传统。白银大量流入后，却导致粮窖

变为银窖。秦商和晋商把贩盐鬻货得到的白银囤积

起来。大量的商业利润回归故乡，最终在奢侈性消

费中被消耗殆尽，斩断了山陕商人向工商业投资的

道路。这样一个怪圈不仅反映了他们“以末尽财、以

本守之”的保守心态，也是内陆商帮无法迅速向近代

商人转型的根本原因。当我们看到山陕商人走出黄

土之乡，不辞艰辛，万里投荒的创业精神时，也要看

到他们最终无法走出故园，还是要回归乡村的小农

意识。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略有

不同的是，江南地区气候潮湿，当地百姓没有囤积粮

食的习惯。白银的重要性使他们更热衷修造储银的

地窖，然后把出口商品赚来的银子囤积起来。而且，

这些富商大贾也意识到，白银这种贵金属自己存起

来一两，市场上就少一两，所以窖藏的白银只会升值

不会贬值。

关于明朝后期白银窖藏的数量，吴承明估计明

末中国流通的白银占60％，窖藏占40％，能挖出的存

银总额大约为1亿两。彭信威得出的数字更多，他

认为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就达 2.5亿两之

多。宗藩贵胄、富商大贾、官宦豪绅每家每户都在

积极藏银，在他们看来，白银是财富的象征、生活的

依靠、满足欲望的条件，藏银是为了自己家族未来更

好地生存，防范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在那个信息

闭塞的时代，他们很难获知全国的粮食生产情况，不

知道国家已经陷入了粮食危机。很快，这些银子就

难以买到食物，巨额的藏银成了满人入关后发展经

济建设的垫脚石。

在古代中国，用以保障百姓生存的食物、衣物都

不适合长期储藏。超过一定保存期限，它们就会变

质腐烂，成为废物。这就导致唯利是图者无法依靠

无限的存储物资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但白银的出

现违反了这一规律。贡德·弗兰克称呼16世纪以后

的中国是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白银最终代替粮

食成为第一大窖藏。这种储蓄方式被马歇尔认为是

农耕民族应对未来危机的惯用方法。可见，白银在

明朝中后期一直有限地存在于流通领域，更没有广

泛地进入生产领域，更多情况下只行使了一种贮藏

功能。

(二)白银通缩与结构性通胀并存

明代白银作为主币后一直是称量货币的形态，

并没有形成像铜钱一样的铸币，货币白银化使市场

因素被放大，政府的管制效果愈发弱化。又因为从

赋税征收到商业交易基本都用白银结算，自然推动

了市场上白银的流通，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白

银。加之隆庆开海催发的出口贸易浪潮引致巨额白

银内流，明朝的经济秩序更加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以及海外白银的持续性输入。20世纪 80年

代，艾维泗就发文指出，1530-1650年，国际白银输入

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明帝国最后数十年的

经济和政治稳定。

17世纪以后，西方爆发贸易与商品经济危机，明

朝社会白银输入量开始下降。具体表现为以下一

系列事件。英国和荷兰海上势力崛起后，中、西贸易

经常受到他们的劫掠，包括运输白银的商船。同时，

西班牙政府借口中国商品挤占西班牙商品在美洲的

市场空间而开始进行诸多的贸易限制。17世纪 20
年代起，西欧国家经历的一系列严重社会和财政危

机引发了连锁的“价格革命”。西班牙等国放弃了原

来的多边贸易政策，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开始奉行重

商主义。崇祯二年(1629)，中国停泊于马尼拉的商船

由原来的年均 40多艘变为每年仅剩 6艘。海外贸

易愈发萧条，商人不再热衷于银货贸易。17世纪30
年代以后，美洲白银的产量转为下降趋势。四年之

后，西班牙在原来限制贸易的基础上再次颁布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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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的征税令。1631年发生了西班牙统治者首肯的大

规模屠杀华人事件，1640年马尼拉再度发生此类事

件，据说有 37000名华人在马尼拉郊区遇害。华人

出海经商的意愿再次下降，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

美洲白银骤减。17世纪40年代，白银输入量下降到

每年70吨，50年代下降到每年50吨，到60年代下降

到每年 40吨。1639年至 1640年，德川幕府禁止日

本人与外国人交往通商。日本逐渐断绝了与澳门

的所有贸易往来，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

贸易路线也宣告关闭。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

澳门和印度果阿港的贸易路线也被迫中断。以上国

际剧变波及了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流通，导致流入中

国的白银总量逐年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中叶，以横向整合的宏

观视角和全球普遍联系的视野考察历史变动成为历

史研究的趋势之一，部分中外学者将明朝末年的危

机和欧洲存在的以贸易凋敝、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为

内涵的“17世纪普遍危机”进行了联系与对比。这

种考察模式的提出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在17世纪，

中国与同纬度气候类似地区的社会震荡、贸易萧条、

经济停滞等现象确实具有事件共时性和背景相似

性。而在全球历史进入现代化社会以前，世界各地

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互动。此外，深化对明末动荡

在全球历史大变迁中角色的认识，推动对明清鼎革

与同时期欧洲乃至世界诸多变化相关联的关注，也

能够拓展研究视野，获得更深层次的认知，得出一些

宏观的结论。随着探索的扩大，这种考察模式把 17
世纪“小冰期”带来的气候变化、生态挑战作为解释

中国变局的要素之一，同时将明末清初的东亚纳入

“17世纪普遍危机”中展开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在推

动相关研究的同时，也夹杂了许多误解、夸大和似是

而非的论证。一些学者甚至将瓦剌蒙古人在内亚的

崛起，日本的战乱与统一，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

越南等国的危机一道和明末动乱联系起来作为欧洲

“17世纪普遍危机”影响下的事件进行解读。可以

认为，部分国家和地区间某些关联的效用在解释 17
世纪全球历史变动时被放大了。与之相反，贡德·弗

兰克认为17世纪欧亚大陆各地的确发生一些局部危

机，中国的一系列事变与气候及国际贸易带来的白

银输入量相关，但并不存在一个“普遍化的长期的

‘17世纪危机’”，更不存在亚洲的“17世纪危机”。

笔者认为，分析17世纪欧洲危机和明末动荡、明

清鼎革之间的关联性时要注意把握好尺度，不能仅

因为中、欧部分事件拥有共同气候背景或某些共时

性、相似性原因，就泛化了欧亚大陆不同空间系列结

果间的联系、互动。但是，如果以白银这种没有国界

的全球贸易支付媒介的开采、贸易间流动、跨国转移

等变化波动作为欧洲“17世纪普遍危机”和明末危机

的联动因素，并将这种因素作为两个地区在财政乃

至社会经济体系方面再次出现“大分流”的原因之

一，这种做法在理论、实证、逻辑上是可以解释得通

的。明清易代在西欧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既有相

关性，又充满独特性。改朝换代在中华文明聚合的

长期历史运动中有着不同于外部的本土因素。另

外，即便在欧洲内部，17世纪危机的普遍性也值得讨

论，比如17世纪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确实危机四伏，

但对英国、荷兰来说，该世纪正是它们仗剑经营、武

力拓殖、迅速壮大的黄金时期。这说明17世纪欧洲

的危机可能并没有那么普遍，遑论奥斯曼帝国、莫卧

儿帝国以及明朝等亚洲国家也存在“普遍危机”这种

说法了。

欧洲部分国家的危机并不一定通过陆地或海上

贸易路线完全传导到中国，但由于各种因素，明代白

银输入量在17世纪上半叶确实有所减少。江南地区

的财主们率先嗅到“银荒”的危机，进一步加速了对

白银的储藏。这导致国内商品市场中流通的银两日

益不足。再加上前期物价回落慢，社会陷入高物价、

银短缺的局面，经济越发萧条。理查德·坎蒂隆把

一定时空下社会流通货币的充裕程度看作评价国家

综合实力和社会富裕程度的决定性标准。这就能解

释为什么16世纪中期以后的明朝堪称白银帝国，却

没有实现国富民强，甚至导致了经济体系的崩坏。

按照经济学常识来说，白银囤积和流入减少导

致的通货紧缩应该产生“银贵货贱”的局面，此时物

价理应迅速下跌，但是，明朝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加

复杂，17世纪前后明朝广泛出现的物价上涨其实是

结构性通胀引起的。简而言之，就是粮食等基础产

品价格上涨，带动其他一系列商品价格协同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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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述及，正是白银在外贸中表现出来的吸引力、在

货币税收中表现的垄断性、在自然状态下的易贮藏

特性等因素才使民众对白银青睐有加，并且纷纷放

弃种植粮食作物。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国

际白银流入过剩。即便是富甲一方的江浙地区，在

明朝后期也出现了粮荒。晚明文人叶绍袁在《启祯

记闻录》中描述了苏州城内的危机：每斤大米的价格

上涨到90多个铜钱，街道上有无数瘦弱的乞丐，大量

的人死于饥饿，城中许多住宅都人去房空，一些宅院

贬值出售也无人问津。富庶的苏州尚且如此，南方

其他地方的情况更显糟糕。还有文献记载，当时江

苏地区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县不产米，仰食四

方，……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在白银流通的裹挟下，江

南大部分地区已把主要作物由粮食变为经济作物，

原本的“鱼米之乡”到17世纪初就已需要通过从外地

购买谷物来解决缺粮的问题了。而全国 1/5以上的

税粮来自仅占全国 1/16田土面积的江南八府。其

中，苏、松二府更以仅占全国 2.31％左右的田亩，承

担着全国12.36％左右的税粮。这里的粮食产出关

乎全国的供粮局面。一旦国际贸易局势恶化，流通

白银渐少，他们手中大量的茶、桑、棉就会因为无法

及时出售造成大量囤积，变得一文不值。所以出现

了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的局面。白银被视作待价而

沽的商品藏进了地窖，农民折银纳税的成本越来越

高。官府既无力增发货币也无法调节税收体系，只

能不断加税，明朝社会也在复杂的危局中迎来了最

终的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经世派代表人物黄宗羲、顾

炎武、王夫之等人面对社会白银盛行、铜钱贬值、粮

价上涨的情况，提出了“重钱轻银”甚至“废银用钱”

的主张。比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开篇就

指出“后之圣王而欲安天下，其必废金银乎”，并认为

明末白银成为唯一可用的流通货币，实为“天下之大

害”。他还指出了禁银的若干好处，其中第一条“粟

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第三条“不藏金

银，无甚贫甚富之家”，第四条“轻赍不便，民难去其

乡”，分别指出了禁止白银流通后，小民百姓能够更

好地负担起税役；官宦富家放弃藏银，社会贫富差距

将会缩小；还可以固定流民，防止人口随意流动。

上文提到顾炎武目睹了关中山区百姓为了凑足税

银，不得不卖妻鬻子；山东百姓为了完成税银缴纳，

只得疾首蹙额，忍受“火耗之虐”。因此他支持钱米

并用，废止白银流通，主张山区等交通闭塞地区采取

“粮主钱辅”的模式交税，即“凡州县不通商者，令尽

纳本色，不得已，以其十之三征钱”。王夫之综合了

顾、黄二人的提议。他肯定了铜钱的好处，即“利生

民之用，自太公以来迄于今，无如钱矣”，认为“白银

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

不可讫矣”，同样主张偏远地区以本色纳税为宜，即

“本色为主，远不能至而参之以钱”。明末清初三大

思想家，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从他们作为亲历者的

角度看待问题的发生和结果，情境更为真切。他们

的态度和观点也从侧面揭示了明晚期内流的巨量白

银对社会各方面的冲击是多么严重。

(三)农业破产与财政危局的出现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依靠的是小农经济基础。

充足稳定的粮食生产是社会正常运行的保障。财政

白银化作为具有现代税收特征的先进经济制度并不

适合小农经济占主体的明代社会。明晚期，江浙二

省和山西分别成为南方和北方粮食危机的主要策源

地。上文提到，江南地区的本土耕田要么被经济作

物替代，要么被抛荒，农民在城镇化的带动下纷纷进

城从事手工业。剩下的农民由于耕地被兼并，只能

沦为地主家的佃农，要承受多重压迫。而粮荒的局

面更是愈演愈烈，“苏湖熟，天下足”的景象不复存

在。江浙两省，常年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之用，若

江广之米，不特浙属借以运济，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

膏”。若遇不熟之年，江南“全侍湖广、江西”；平常

年景已是“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此外嘉定等县

“仰食四方……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

背相望也”；常州府无锡等地，“邑中之田所收尚未足

供邑人之食，更欲接济他省，势必不能，每岁乡民棉

布易粟以食，大抵多借客米，非邑米也”；嘉兴府“每

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十之三”；湖州“本地所产之

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曾经

的产粮重县崇德“田收仅足支民间八个月之食，其余

月类易米以供”。和江浙地区一样，闽粤地区在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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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以后也屡次出现粮荒事件。福建“虽丰年不能自

给”，“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广东”；福、漳、泉、兴(化)
四郡“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

浙，而温州之米为多，又不足则贩之江西”；珠江三角

洲“少谷，恒仰于西粤(广西)”。以江浙为代表的东

南沿海地区，由重点产粮区变为“仰食四方”之地。

产粮重心由此开始逐渐转到以湖广为代表(包括江

西、四川在内)的一些地区。这一过程可理解为“苏

湖熟，天下足”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湖广之地虽有外来移民补充此地的劳动力，并

且享受一定的轻税减赋的政策，但从实际来看，这一

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还很有限。万历《湖广总志》言

此二省“泻卤瘠空莫楚之疆甚矣”，“度其地土之大，

一县可当‘江浙一大郡’，而计其生产之蓄积，一郡却

不敌‘江东之一大县’”。主要原因在于湖广地区受

地形地貌等自然禀赋的限制。以二省部分人口较多

的府州县为例：正、嘉前后，常德府“土瘠而民寡，每

岁田亩所获，不能当江浙上郡十之四五”；另一大府

衡州，“土宜稻，田虽旷，不甚腴，夏秋畏旱，亩收不过

二石，上田倍之，下田不能一石”，“地有遗利，民有余

力”，“衣食多窘”；岳州府“米菽丝絮，日用之常，生之

则难，贸之则贱”。此外，武昌江夏县“种桂町畦，十

不三四”；咸宁“境少沃野”，明末仍刀耕水耨；崇阳

“山多于田”，“沙石杂沓，小有水旱，不厌糟糠”；大冶

“僻处阪隅，民鲜素封之积”；汉阳县“地气卑湿，人家

兴废无常”；承天府京山县“三面阻山，山高谷广，不

能多得田，且壤瘠不能多得谷，虽巨室，鲜储蓄”；潜

江“人稠地狭，绝少旷土，积潦之乡，不能种植”；沔阳

“耕尚卤莽，虽广种而薄收”；安陆县“土硗，……民无

余赀”；应城“西北山地忧旱，东南湖地苦潦，丰年少

而歉岁多”；应山“当楚之北偏地甚贫瘠，俗亦简陋”；

郧阳府“介荆陕之间，万山盘亘，其民刀耕火种”；房

县“男子烧畲为田”；竹溪“耕而食，汲而饮，不知有纷

华靡丽之物，故无求于人”；即使在清初，东湖县“农

田硗埆，耕种必兼别业，乃免冻馁”；长乐“邑属岩疆，

出产甚薄”；恩施“山冈砂石，不通牛犁”，“城市村集

无茶寮酒肆”。咸丰“水陆不通，生计太薄”，“地瘠民

贫”；宜都“山多田少”；远安“僻处深山”，“刀耕火

种”；兴山“地僻山峻，田土瘠薄，少殷富”。

足见在明末清初，湖广虽有一部分粮食外运，但

多数地方商品经济落后，粮食生产也不发达。明末

时人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的含义仅限于该二省地

域辽阔，地有余利，可“一岁再获”，开发粮食种植潜

力大、前途广，并且长江流域的运道经此地中转便

利，非他省可比，而并不是说湖广的粮食已大有积

余，足供天下之食。全国各地人口聚居区仍然缺粮

严重。

大范围的粮食危机致使各地百姓起义不断，即

便最发达的松江等商业城镇，也出现了佃农暴动、抢

劫富户的现象。他们借用当年农民领袖邓茂七的

“铲平王”这一名号来组织暴动，即“诸佃各袭主人衣

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除了南方，长

城沿线九边重镇分布的“军屯”和“商屯”在输边折银

的影响下也逐渐废弃，边镇兵将的粮食只需支付白

银就可以购得，而不用再费时费力地去自行耕种。

弘治时期，户部尚书叶淇调整了原来的“开中制”，令

各地“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此举

使太仓存银多至百余万，国家财政收入骤增。边地

参与“开中制”的盐商大都举家内迁，边镇储粮也随

之减少。

其实赋税折银的政策在明中期就招来了保守大

臣的批评。弘治时期反对征收货币地租，主张赋税

征收实物的代表人物丘濬结合古代治世经验和历史

传统后认为，粮食在进入粮仓前需要经过春种、夏

耕、秋收、称量、转运、入库等一系列程序，而银子只

需要贸易交换就能获得。自古盛世之治皆重粮食而

轻钱财，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广积粮，哪怕它

们腐烂在粮仓里，也不能用银子替换它们。否则出

现天灾人祸之时，粮食供应不足，而银子不能当作食

物，百姓只能坐以待毙。没想到丘濬一语成谶，提

前预料到了明后期的粮食危机。而山陕商人依靠

“开中制”实现财富积累后，弃农从商的热情越发高

涨。尤其在明朝“三藩三镇”对山西的压榨下，许多

晋商不得不去获得更多银子，他们甚至冒险开辟了

和女真人、蒙古人的边境贸易。

此外，相比于上文分析的社会藏银的宏大规模，

明朝中央政府却是捉襟见肘。嘉靖时期，就有御史

弹劾严嵩：“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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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可支数年。”说明此时权臣对白银的贪噬已经影

响了国家的边防支出。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四

年，朝廷共发帑银1938万有奇，天启后期，内帑日渐

空虚。崇祯在还未登基时，国库正常开支已经难以

为继。面对国库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局面，崇祯皇

帝继位后采取的应对方法是加税和印钞。他连续七

次增税以应对北方战事和国内起义，但收上来的钱

一次比一次少，百姓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圣武记》

记载，自万历以后，每年辽饷已达600多万。崇祯年

间，又加收剿饷280万两，练饷730万两，先后共增加

1600多万两白银。这些临时增加的税收，又从社会

抽取了流通的白银，让原本坚定支持国家的一些人

也转而倒戈，使危如累卵的大明雪上加霜。1642年，

崇祯命户部每年发行 5000万贯纸钞，每贯兑白银

0.97两，打算5年内把全国大部分白银尽收国库。但

此时大明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各级政府已经瘫痪，

百姓对国家已经失去信任。“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

买一纸。”1643年，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

沿途经历了家乡的民变。《桐变日录》中记载，当时天

赤如血，流民万里，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早已司空见

惯。1644年，大顺军占领紫禁城。此时明朝内库仅

剩白银13余万两。

明朝号称白银帝国，国库和内承运库却空空如

也。首要原因是明朝税目结构不合理，朱元璋建国

伊始在“商业无用”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了最初的赋役

征收制度，包括征收粮食税和征派劳役两项。国家

主要财税源于农业税，商人在抑商政策下难以发展，

典型的商业税税目没有得到设立。明朝中后期，国

家对工商业的掌控趋弱，江南地区富可敌国的大商

人不仅赚取了大部分白银，还不用承担过多的商业

税收，只需为名下的田亩缴纳税款即可。如此不合

理的税目结构本应及时改革，却得以延续下来，这和

南方利益集团在朝中的游说、运作不无关系。他们

作为地方财团和地主富商阶层的代理人，倾向于袒

护江南的富绅大贾。嘉靖时期的抗倭大臣李纨就是

因为刚正不阿，揭发了沿海官员串通倭寇和日本走

私攫取白银的事实，后遭朝中相关利益集团弹劾，在

狱中含冤而卒。他在临终前说：“去外国盗易，去中

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

难。”当沿海富商察觉到流入国内的日本白银锐减

之后，他们在朝中的代表又纷纷鼓动皇帝开海，以获

得更多白银。这种“利己为先”的施政目标导致明朝

的财政改革始终摆脱不了江南地区的指引和诱导。

他们的施政风格也为一些政策方针披上了道德伦理

的外衣，以至于有真知灼见的大臣都闭口不言。议

和、迁都甚至被视作不合天理、有违祖制的行为。明

朝至此丧失了停战修整、重振旗鼓的机会，也未能利

用战略纵深去和后金周旋。京城即将被攻破时，崇

祯叹息道“内外诸臣误我”。

另一个原因是上文提到的，由于一系列国际事

件，明朝后期流入中国的白银大幅减少，银价升值，

商人开始加大白银的囤积储藏力度，这进一步造成

市面流通的白银减少，促使白银进一步升值。这一

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量白银被私人存储起来。这种

风气逐渐从南方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朝廷却资金

匮乏。崇祯元年，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奏道，国家划

拨的税收根本无法满足边饷开支的需求，而且边饷

在逐年增加，税收却连年减少。战争看似是军事力

量的角逐，其实更是经济实力的抗衡。战争对金钱

的需求巨大，但层层加派的税金又容易激起民变。

欧洲中世纪后期，各国战争不断，但他们的统治者也

没有过于压榨本国人民，而是靠发行债券或者向第

三方国家借款来满足军需。不仅战争产生的加增税

收无法征足，晚明的普通税收的征收也无法得到保

障。崇祯四年，全国近 40％的县级单位赋税已经交

不到一半，一百多个县分文未交。这一时期，很多地

方失去控制，全靠官员自觉。一个王朝赋税制度的

落实水平，实际上反映了它对治下人口和田地的掌

控能力。如果农民被迫离开田地，人口隐匿出逃数

量增多，国家财政就会恶化。这在晚明显然已成为

现实问题。

明朝的衰亡过程，始终伴随着财政白银化产生

的多重矛盾。白银被窖藏起来以及输入量的断崖式

下跌都进一步加快了整个财政体系的崩塌。崇祯一

朝需要同时面对白银的通货紧缩、货币主权丧失的

问题，其中还叠加了信用危机导致的税收体系失序

问题。明廷最终发现财政政策彻底失灵，根本无法

救助灾民和支付军饷。此外，不只是白银的存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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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出了问题，晚明的财政分配和物资调拨系统也一

片混乱。只靠调节货币本身，根本不能实现物资分

配的有效均衡。向一个地方拨款数百万两白银，不

等同于数百万两白银的物资的直接到位，只有价值

数百万两白银的现实物资在目标市场可调节时间内

及时到位，调拨才有意义。但是，农业结构的不合理

调整以及粮食危机导致庄稼减产、粮价暴涨，社会此

时几乎陷入无粮可调的局面。

余论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先学已有诸多研究。结

论包括气候因素导致的大范围粮食绝收、民变频发

致使内乱不断、满洲崛起叠加防务失利、朝廷党争导

致决策失误等。但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白银在

起作用。明朝灭亡的速度取决于国家对白银依赖程

度的深浅。当 1644年北京陷落之时，也是明朝社会

被白银冲击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一言以蔽之，白银

流入过剩，极大促进了明廷因钱钞不振而推行的财

政货币化改革，直至“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白银成

为税役征收的唯一选择，朝廷也失去了调控经济的

手段。大量外部白银涌入，加速了货币白银化和政

府财政税收的货币化，明朝社会进入了农商并重的

经济结构状态。而包括财税政策在内的国家管理

制度虽有调整、改革，但未能与商品经济发展做到协

调同步。这种不协调遭遇了白银流通不稳定、军事

行动、宗室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后，形成了难以化解的

财政、边防、社会稳定等多重危机。

在税役折银输纳、商品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高

涨的背景下，全国的沃田倾向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

作物，从南方水田到边镇屯田，由南到北，粮食作物

被经济作物代替的现象十分普遍。伴随种粮面积骤

减而来的是投入这一生产领域农业劳动力的日益减

少。嘉靖以后农民大批去农迁业，有些地方多达十

之六七，时人惊呼“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

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

之寒心哉”。粮田减少和粮农减少，两者又互为影

响，这也是晚明流民渐多的原因之一。农业结构的

不合理调整加快了粮食短缺、粮价上涨的趋势。而

折银输纳、地域间白银通货的不均衡流通又加剧了

普通百姓的负担，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阶级矛

盾进一步激化。全社会对白银的刚需在窖藏白银成

风和海外白银进口锐减的状况下得不到基本满足，

明朝的农业结构和经济体系朝着更无序的方向发

展。而政府的改革、农业结构的调整、民间对白银的

依赖等也可视作对白银流入过剩的一种因应。

白银大量内流，社会财富暴涨，也改变了时人的

价值观、消费观以及社会关系。在社会生产力水平

有所提高之时，首先受益的是地主阶级。明朝后期，

骄奢淫逸、贪图享乐的风气在全国蔓延。这引起了

一些观念保守者的警惕，他们认为奢靡消费、纵情恣

睢、追逐利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表现，呼吁统

治者采取措施让社会回到明初那种纯粹的自然经济

时代。但是，白银已经流入社会肌体的每一根毛细

血管中，明廷已经失去了对白银化的财政进行调控

的能力。来自海外的白银从沿海地区涌入明朝社

会，代替了铜币、纸钞，成为支付手段和流通货币，并

且承担起政府财政计量的重任，百姓服从全国性的

政策，开始放弃缴纳粮食、布帛等实物税，以折色赋

税代替本色赋税。一系列措施导致政府在社会遭遇

大范围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时不仅满足不了灾民的

衣食之需，甚至边镇士兵也面临缺衣少粮的局面。

灾民、难民、流民组成的起义队伍吸收了哗变的士

兵，一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有“轻利益”的思想，公开

谈论钱财会被士大夫认为是缺乏修养的一种表现。

即便是明朝后期重商主义和经世致用思想广为流传

的情况下，朝中那些“高尚”的官员仍然不愿意认真

地审视白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明代白银的货

币职能并不完善，其属性始终介于商品和货币之

间。白银更多是作为大宗货物与税收结算的支付手

段来使用。其中一小部分被分割成碎银，充当小额

交易的货币替代品。因此，虽然白银成为货币财政

的支付工具，但它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没有受到国

家的监管，没有统一的发行机构。终明一朝，白银始

终不是法定货币。

明朝也没有建立稳定的银本位体系。这和部分

学者的乐观估计截然相反。其背后的原因也是本

文研究所要揭示的，那就是明朝中国还没有出现现

代财政理念。计量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代数学都没

··70



明 清 史2024.2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有发展起来。白银的单位“两”是重量单位而不是像

“分”“角”“元”等作为货币计量单位来单独定义。即

便是清朝，也没有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的法定货币。

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作为国家运行的顶层制度设

计，始终缺少科学、高效、系统的货币计量学、财政法

等理论的支撑。白银虽然自下而上地成为一种约定

俗成的支付工具，但在19世纪前其地位却一直未能

被抬升，未被纳入近现代财政体系之中。白银在富

商巨贾那里终究只是像番薯一样被放在地窖里作为

度过灾年的战略物资。白银退出了流通市场，由此

还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阻碍了财富再分配，底层人民

得不到足量白银，无法在社会立足，即“其地俭则其

民必不易为生者也”。无业者以及收入贫瘠者只能

终日游荡，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孙承泽指出，“弘

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

时，游侠富。然流寓盛，土著贫矣”。这里的游侠，

其实就是不事生产的无业游民中那些崇尚暴力、率

性而为、梗悍不驯的不安分人员。四处流动、久居客

乡的商人过上了富奢生活，但安土重迁的百姓却因

穷而生变。

清朝建立后，充分吸取了明亡的教训。在赋税

制度、农作物挑选和推广、农耕技术改进、基层社会

治理、思想文化等方面全面改良与革新，维护了社会

的相对稳定。但清政府也没有解决白银构建的财政

经济体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9-20世纪，

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明清时期由日

本人和欧洲人带来的海量白银又像潮水般涌出。虽

然商品经济的发展贯穿明清时期，并且符合世界经

济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也可以把明清的改朝换代视

为商品经济的一种进步，但是，无论这是属于进步的

开始抑或是进步的代价，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是白

银过剩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

注释：

①参见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

社，1996，第 270页；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5，第16页。

②“白银货币化”是指白银开始承担起通货的职能，这一

过程集中于宋金时期，并在元朝建立前后发展成熟。“货币白

银化”是指白银开始成为主要货币，这一过程显露于明前期宝

钞、铜币系统崩坏之后。“财政货币化”是指货币代替了帛、粟、

米、绢、力、兵等实税或徭役，实现了折色输纳。后两者结合起

来，便形成了明代独特的“财政白银化”。

③参见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

学月刊》1993年第 1期；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

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期；赵轶峰《试

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5
年第4期；[日]岸本美绪《东亚和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岩

波讲座世界历史》，东京：岩波书店，1998，第15～28页。值得

一提的是，万明教授以“白银货币化”与明代的社会变迁为主

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发表了系列文章，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

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白

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第302页；《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报》，2002年 5月 18日，第 3版；《白银货币化视野下的

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④[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

性”》，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01～212页。

⑤参见[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

世界》，梁敏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⑥加州学派，是指加州大学尔湾(Irvine)分校的部分学者，

他们关注中国经济史，反对“欧洲中心论”，该学派成员组合松

散，来源广泛，除了王国斌、彭慕兰等代表人物，黄宗智、贡德·

弗兰克也被归为这一学派。中国大陆学者李伯重，因为曾在

该校留学、讲学，其观点与他们相近，也可被归为这一学派。

⑦何平：《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

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⑧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

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⑨[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

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93、107～120页。

⑩黄阿明：《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史林》2007年
第6期。

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

书社，2016，第42～47、214～226页。

参见黄阿明《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浙

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崇祯末年行钞过程考述》，《兰州

学刊》2008年第10期，第135～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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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243页。

(明)万历《上海县志》卷1《风俗》。

(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153
页。一两等于十钱，一石等于十斗。

万明教授通过研究指出白银货币化对于国家财政的不

利之处包括了白银货币化造成的国家对货币管理权的消失。

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 6辑，黄山书社，

2004，第412页。

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求是学刊》2016年
第2期。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长春出版社，

2008，第189页。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
461～465页。

孔晖：《历史沉浮：中国历代通货膨胀录》，中国金融出

版社，2017，第83页。

《明史》卷 81《食货志五·钱钞》，中华书局，1974，第
1964页。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

1980，第1365页。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240页。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7《饷税考》，中华书局，2000，
第131页。

董建中：《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商务印书馆，2013，第
86页。

 William S. Atwell,"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 1650", Past and Present, No.95,
1982, p.74.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84-85.

此外，刘光临认为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是明代白银存

量的 4倍。参见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

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
期。晁中辰推算明代中后期内流白银为1亿两左右。参见晁

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
第1期。关于通过中菲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存在较大争

议。严中平认为西属美洲殖民地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向

菲律宾运送的约 4亿比索白银，大多数辗转输入中国。参见

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期。韩琦认为美洲采出的白银约 80％被输出，绝大多

数通过贸易路线流入中国。参见韩琦《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

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吴承明修正后

认为16-17世纪，除澳门外经菲律宾内流的白银累计达6322.8
万两。参见吴承明《市场·近现代化·经济史论》，第270～273
页。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挖掘及估算方式的不同，也由于资料

来源的不一致(既有官方文献也有私人札记)，学者们统计年代

不一致，统计单位也不一致(计量单位包括两、公斤、盎司、吨

等)，故转换时存在差错概率，最终结果莫衷一是。赵轶峰先

生在《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17世纪危机”“大分流”“新

清史”》一文中也指出关于晚明白银输入量的估计结果，至今

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数据统计。但诸多学者计算的总额基本符

合2亿两至3.3亿两的数值区间。

关于“以金易银”的贸易，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

··72



明 清 史2024.2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总结道：在中国，金银的比价从

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该世纪中晚期的1∶10(即黄金升值，

白银贬值)，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但是，与世界

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金银比价仍较低。例如，从 1592年到

17世纪初，在广州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 1∶5.5到 1∶7，而
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1∶12.5到1∶14。因此，中国的银价是西

班牙银价的两倍。只要中国的黄金价格比较低，而白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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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第192页。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 38《户部四·宝泉局》，江

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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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version of Silver Invasion on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Xue Bing Yin Jianlong Xu Ru

Abstract：There is a lack of local silver in Chinese history. The output of local silver mines is small and the quality
is not good. Therefor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operation system of all dynasties were not designed for
silver.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silver from Japan and the Americas poured into China with waves of
foreign trade and sea traders. At that time, the country's dependence on silver had far exceeded that of the West on
Chinese goods. Before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fiscal policy was mature, the huge amount of silver input subverted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the original economic system.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research of sag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 began with the invasion of silver.

Key words：The Ming Dynasty; The Trend of Silver Dominated Currency; Fiscal Monetization; Financial Crisis;
Food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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